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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国家监护人”作用，提供特殊司法保护

严格贯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监护侵害与监护权撤销案件
刑民同步推进；明确细化检察机关支持监护权撤销诉讼规则；驱动社会资源参
与构建专业化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

发现原配偶隐瞒婚内股权收益 请求分割获支持
北京石景山法院：

■ 倪莎 戴晓燕 刘艳

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监护人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呈逐年攀升态势，此类
犯罪对被害未成年人造成严重伤害、社
会影响恶劣，引发社会各方关注。早在
2015年，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明确：“监护人
因监护侵害行为被提起公诉的案件，人
民检察院应当书面告知未成年人及其临
时照料人有权依法申请撤销监护人资
格，对于符合监护权撤销情形而相关单
位和人员没有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
应当书面建议当地民政部门或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
人资格”。

各地检察机关结合刑事案件办理，
在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问题上，开展了
有益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未小贤”
未检工作专业团队，着眼于落实未成年
人全面综合保护的现实需要和未成年人
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
均衡发展的客观需求，聚焦未成年人监
护权益保护理论研究，以期更好地发挥
检察监督职能，为遭受监护侵害的未成
年人提供优质的特殊综合司法保护。

支持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的
考量因素

上海市未检部门近4年来共办理各
类未成年人监护权相关案件40余件，其
中61%是支持起诉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
案件。课题组在选取典型的判决书为样
本的基础上，探究检察机关支持未成年
人监护权撤销的考量因素。

第一，是否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
合法权益的行为。父母是孩子最佳守护
者，未成年人监护权是父母天然的责任
与义务，也是不可随意剥夺的权利。我

国民法典第36 条和《意见》第35 条均对
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几种情形作出了严格
限定，是否支持撤销未成年人监护权，首
先应审慎认定监护人是否实施了严重侵
害的行为。

第二，监护人是否具有悔意及继续
监护意愿。实践中，部分监护人在对未
成年被监护人实施侵害行为后，或无法
履职、怠于履职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
态被发现后，经教育明确表现出悔意。
如“未小贤”检察官办理的孙某、金某等
拐卖儿童案，犯罪嫌疑人将亲生孩子出
卖，案发后孩子找回，两人万分后悔表示
将继续抚养孩子。经过监护考察和评估
后，检察机关未启动监护权撤销的介入
程序。

第三，是否有其他更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选择。民法典第31条规定：“……应
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
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撤销监护权后是
否有更合适的监护人选要遵循国际上

“不得已而为之”的通常做法、“儿童利益
最大化”原则及“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
则，慎重评估与考量监护权撤销后，重新
指定监护人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介入撤销未成年人
监护权案件的困境

现实中，检察机关介入撤销未成年
人监护权案件存在一定的工作难点和困
境。

一是检察介入具有滞后性。一方面
监护侵害案件发生在家庭内部，本身具
有很强隐蔽性，线索发现不及时；另一方
面，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权案件
主要以监护侵害刑事案件为主，大量未
达刑事案件构罪标准的侵害案件与检察
机关没有直接联系，只有少部分能进入
检察监督视野。检察机关对监护侵害人
作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决定等刑事检

察监督，以及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的形
式督促责任主体履职，支持责任主体提
起监护权撤销、转移之诉等，包括拓展延
伸的被害人经济救助、心理疏导等综合
司法保护均属于事后监督的范畴，这些
事后监督方式仅具有救济补偿性。

二是检察诉讼机制尚不健全。检察
机关支持起诉的法律依据尚不充分，比
如尚无明确规定支持起诉书的法律效
力，尚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
中的地位。在没有充分沟通协调的情况
下，也存在有些地方法院不接受检察机
关派检察人员参与庭审，甚至不接受检
察机关制发的支持起诉意见书等情况。
又如，当多个申请资格主体有意愿提起
监护权撤销之诉时，检察机关应该支持
哪一方提起诉讼，以及没有任何一方资
格主体愿意提起监护权撤销之诉时，应
该说服哪一方、如何说服提起诉讼均有
待厘清。

三是监护权撤销后安置监督难。遭
受监护人侵害的未成年人身心极易造成
严重创伤，若不加以干预，不仅影响其健
康成长，还会对其后续融入新的监护环境
产生新的困难。在检察机关的督促、支持
起诉之下，不适格监护人权利被撤销后，
如何对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持续性
的心理干预支持，如何追索原监护人承担
抚养费，如何在落实安置后对新监护权进
行监督等问题均存在现实困境。

四方面推动形成未成年人监
护权司法保护合力

针对上述难点和困境，笔者建议：
一是严格贯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2020年5月29日，最高检、
国监委、教育部等九部门共同下发《关于
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
意见（试行）》，有效弥补解决监护侵害或
监护缺失线索发现难等问题。各地政府
及司法机关应联合制定强制报告的具体

流程或签订协议，细化不履行报告主体
的责任追究，让强制报告制度真正落地、
落实。

二是监护侵害与监护权撤销案件刑
民同步推进。未检检察官应改变“先刑
后民”的思维定式，通过提前介入、“一站
式”办案救助基地等，主动加强监护侵害
线索的排摸，注意固定、收集能够证实监
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的证据材料，做好
支持起诉应诉准备，实行刑民案件办理
同步推进，体现法律监督力度。

三是明确细化检察机关支持监护权
撤销诉讼规则。建议从立法和制度层面
上，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诉讼地位
和法律效力，细化规范检察机关支持起
诉的启动程序和行使方式，明确检察机
关支持起诉的适用范围，包括未成年人
监护权撤销之诉，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
权力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领域的
职权。

四是驱动社会资源参与构建专业化
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与民政、教育、
关工委、妇联等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及时将涉监护权撤销案件中的未
成年人相关需求进行转介，建立与完善
外部联动机制，共同构建专业化少年司
法社会支持体系。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每个家庭
的核心利益，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最大
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一。随着民法典以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的施行，相信未成年人监护权保护
的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将会更加完善，将
为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国家监护人”作
用提供法律支撑。新时代未检人要不断
更新司法理念，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形成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合力，努力为促进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贡献检察力量！

（作者倪莎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
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三级高级检察官；
戴晓燕系四级高级检察官；刘艳系四级
检察官助理）

■ 靖树 编译

5月4日，一名法国女子当街被丈夫打了
两枪后、随即被活活烧死。5月5日，在女性
防卫协会的呼吁下，400余人聚集在惨剧现
场附近集会示威。

值得注意的是，凶手去年6月因家暴坐
牢，但去年12月被提前释放，虽然受到吉伦
特监狱融合与缓刑局的监视，但仍多次骚扰
受害女子，最终酿成惨剧。

人们不禁开始质疑，法国近年来推出的
反家暴措施真的有效吗？如此惨剧是否本该
避免？

手段极其残忍！女子被丈夫活活烧死

警方消息人士称，在吉伦特省梅里尼
亚克，一名31岁的女子查海因茨（3个孩子
的母亲）于5月4日下午被其丈夫开了两枪
后，再被喷洒汽油活活烧死。警方目前以
故意杀人罪对嫌犯展开调查。

据悉，当日，受害者被丈夫尾随。她的
丈夫先朝受害人腿上开枪致其摔倒，接着
朝她泼洒易燃液体，再将其烧死；死者住处
也被部分烧毁。案发约半小时后，44岁的
嫌犯被捕，他随身还携带了手枪、瓦斯与子
弹。

这件事惊动了法国3名部长——内政
部长达尔马宁、司法部长杜邦-莫雷蒂和主
管公民身份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希亚帕，后
者要求围绕此案件展开司法调查，目的在
于厘清针对被告的反家暴措施是否被有效
执行。

凶手因家暴坐牢提前获释

事实上，嫌犯此前已展露出暴力倾向，还
因殴打被害人于2020年6月被判处18个月
刑期（其中 9 个月是缓刑，缓刑考验期 2
年）。2020年12月，他提前获释。出狱后，
继续多次骚扰跟踪被害人。

据受害者邻居透露，“她此前已经鼓起勇
气分居，然而她丈夫出狱后便开始骚扰、尾随
她 。他还曾在超市门口打她，把她拖到厢型
车上，所幸她逃走了，并且报了警。”

嫌犯被捕后，还辩解说：“当时以为她有
了情人，我只是想惩罚一下她，没有想杀死
她。”

事实上，嫌犯于2020年12月9日获释
后，一直受到吉伦特监狱融合与缓刑局的监
视。这项措施包括禁止与受害者接触、禁止
在其家中露面。

据波尔多检察官办公室6日下午的声
明，嫌犯自被释放以来，“法院规定的4次会
面都按时参加了。”

但他5月4日被拘留后，在听证会上承
认自己违背禁令“多次与受害者接触”。

嫌犯未戴电子脚镣

此案发生后，法国此前推出的一系列反
家暴措施实际执行力受到质疑。

2020年7月底，国会旨在保护家暴受害
者的法案引入了多项新举措，如医生认为受
害人有“即时危险”的情况下，无需遵守医疗
保密的原则，以及对有暴力倾向的配偶或前
配偶实行电子脚镣监视，阻止其接近被害人
等。

其中，电子脚镣监视的相关条例已于
2019年通过，在拖延一年后，于2020年9月
正式实行。其警报区域为1到10公里，脚镣
佩戴者一旦接近被害人，踏入“禁区”，警方便
会得到通知并进行干预。

目前，据法媒消息，共1000个电子脚镣
已被部署应用，政府还拨款500万欧元资助了1000个紧急住
宿床位，但这对相关协会来说仍然不足。

在本案中，受害人查海因茨今年3月15日再次起诉了前
伴侣。在那之后，嫌犯就暂时消停了一阵。但是，受害人没有
被配备“重大危险电话（TGD）”，而嫌犯也未佩戴电子脚链。

“我们所有人”协会的德哈斯表示，“在几乎所有的女性被
杀案件中，惨案发生前都有警告信号，如果我们有效运用了所
有手段，给予警察或法律专业人士适当培训，就可以察觉到这
些‘警报’。”

没收家暴者武器？很少实现

除了电子脚镣，法国内政部长在2月已要求“系统性地”
没收被起诉家暴者的武器，但根据民间团体的说法，很少警局
真正落实这一做法。

女性基金会主席马尔菲一直致力于要求政府立法，立即
没收被起诉家暴者枪支。事发后，她在社交网站上愤怒写道：

“凶手不仅是个累犯，还拥枪自重！再一次！”
马尔菲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年初以来，39位家暴受害

女性中，有13人是被枪支杀害的……在这39例案件中，有9
起涉及已经被起诉的家暴者。”

因此，马尔菲重申要求立即没收被起诉家暴者的所有枪
支：“这些施暴者极度危险。被虐待的女性可以告诉我们，他
们非常危险、控制欲非常强。”

马尔菲希望执法者能充分利用资源，并优先考虑家暴问
题。

“在这样的要求下，警察当然会为此分配时间。”她表示，
正是由于其他安全议题占据了政治议程的核心，使得家暴等
议题受重视程度正在逐步下降、死亡人数正在增加。

“敢于女性主义”也在推特强调，大家都知道该名男子是
持有武器、十分危险的家暴累犯，并呼吁大家重视起来：“不作
为、就等同于帮凶。”

官方记录显示，2020年全法有90名妇女被打死，2019
年是146人。

（来源：欧洲时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近日，北京石景山人民法院召开
离婚财产分割中涉妇女权益保护相关
问题新闻通报会。该院副院长陈石磊
介绍，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是案件的审理重点难点，女性经常处
于较为弱势的一方，石景山法院在家
事案件审判中构筑了维护妇女儿童等
弱势群体机制。

陈石磊介绍，2018 年至 2020 年，
石景山法院审理的该类案件，案由类
型多样多变，涉及分割财产的类型多
样复杂，逃避财产分割手段多样隐
秘，证据搜集难度较大，案件涉及当

事人多。
一起典型案件中，离婚后一方发

现前配偶在婚内转让股票的收益未分
割，请求分割该夫妻共同财产。原告
甲某提供了股权档案和股权质押合
同、转让款到账记录，被告乙某抗辩称
股权系代持，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

经查明，被告持有的某公司 44%
股权系实缴出资，持有行为发生于二
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股权所对应的
财产权益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
被告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的股权
质押担保合同，被告与案外人张某共
同收到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法院
认定涉案股权转让款应当为夫妻共同

财产，最终判决乙某就某公司股权转
让款给付甲某400余万元。

法官提示，夫妻在婚内购买的股
权及其投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时，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
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
的原则判决。女方在离婚后，发现丈
夫隐瞒共同财产的，应当及时调查财
产线索，留存在市场监管部门的登记
信息、转账记录、合同等。

陈石磊介绍，该院五里坨人民法
庭挑选3名女法官组建妇女维权合议
庭，加强诉前调解和案中释明工作，耐
心疏导当事人对抗和抵触情绪，完善

多元调解纠纷机制，建立人身安全保
护令“绿色通道”，尝试开具《离婚证明
书》等。加强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
理局、不动产登记机构、车辆管理部门
等的联动，加大协助调查力度。

陈石磊建议，当事人要不断提高
证据收集和保护意识。例如，发现对
方转存财产至他人名下的，可将互相
承认的对话或是书面材料作为一方恶
意转存的证据；发现对方赠与第三人
代表特殊意义的金额时，留存聊天记
录、转账和时间记录；发现对方隐瞒婚
后以共同财产购买的股权，可到工商
部门调查持股比例和股权购买情况
等，及时掌握股权的相关信息和变化。

近两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成立由管
区民警、村干部、基层网格员等组成的反诈志愿者服务
队，走村入户进行防诈反诈联防联控宣传，提高村民防
诈反诈意识。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山乡反诈志愿者服务百姓防诈骗

▲5月1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汤家湾村，反诈志愿者服务队成员给村民宣讲如何
防范新型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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